
退休职工医保与单位脱钩
困难企业可分年度补缴，退休职工享该年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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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5月20日讯 (记者
李倩) 20日，记者从济宁市卫生局
了解到，2013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顺
利完成，共有2001人参加考试，其中8

人因替考被取消成绩，且两年内不能
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济宁严格执行两人24小时值班
制度，强化保密工作，落实相关责任，
在试卷接收、保管、运送、发放、使用、
回收、销毁等环节都严格按照规定执
行，并做好相关记录。”济宁市卫生局
医政科副科长史菲菲介绍，今年全市
共有2009人报名参加考试，共有2001

人通过了省医学考试中心的复查，通
过率达99 . 6%。

据了解，此次共设置济宁学院附
属小学、济宁卫生学校2个考场，共计
67个试室。针对替考、作弊等情况，考
点都设立了曝光台，一旦发现违纪情
况第一时间公布在曝光台上，不给违
纪者留出“拖熟人”、“找关系”的时
间，极大的起到了警示作用。考试期
间，各考点使用了屏蔽仪、监考大师、
身份证识别仪等设备，有效防止了考
生作弊行为，监考教师也将自己的胸
牌号写在黑板上，便于接受考生监
督。经过各考点仔细核对，今年共发
现8名替考违纪人员。

护士资格考试8人替考

取消成绩，且2年内不准再考

本报济宁5月20日讯 (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张磊) 20

日，济宁市人社局联合市财政
局下发通知，2006年4月1日前参
加职工医保且已退休的人员，
医疗保险待遇与单位缴费情况
脱钩。

2012年9月份，济宁市开始
推行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与
单位缴费情况脱钩政策。20日，
经过7个月的实施，济宁市人社
局联合市财政局再次下发通
知，对实施办法做出更加细化
的规定。

“2006年4月1日之后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的人
员，具体实施方法为，实际缴费
满十年的，直接享受退休人员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正常参保单位
实际缴费不满十年的退休人员，
按本人最后一次缴费基数和补缴
时单位缴费比例由单位一次性补
足十年的医疗保险费，享受退休
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据济宁
市人社局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科负
责人介绍，欠费单位实际缴费不
满十年的退休人员，以本人上月
养老金为缴费基数，按补缴时单

位缴费比例，由单位一次性补足
十年的医疗保险费，自缴费次月
起，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

同时，该通知对困难企业
退休人员医疗待遇问题也作出
的详细说明。如果单位确无能
力为参保人员一次性补足十年
医疗保险费的，由单位提出申
请承诺后，经人社和财务等部
门审核认定，以本人上月养老
金为缴费基数，按补缴时单位
缴费比例，可分年度缴纳医疗
保险费，退休人员享受补缴年

度的医疗保险待遇。
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与单位缴费脱钩后，退休人
员应参加大额医疗救助，由单
位和个人分别缴纳大额医疗救
助金；以灵活就业人员形式参
加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由个
人缴纳大额医疗救助金，按规
定享受大额医疗救助待遇。

另外，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时，须由单位或个人持审
批退休的有关材料，到相关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退休人员医疗
待遇与缴费脱钩手续。

在5月20日“国际计量日”来临之际，济宁市质监局组
织任城技术监督局和市计量所组成计量服务队，来到济
宁实验中学，开展“光明计量进校园”公益活动，为广大师
生开展眼镜计量检测、验光配镜咨询、计量知识宣传等多
项免费服务。

本报记者 庄子帆 通讯员 张华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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